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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生产建设。但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压占等造成了土地的破坏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及时对破坏土地进行复垦利用和恢复改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部下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文件明确要求：凡已经或可能因挖损、压占、污染等原因对土地造成破坏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项目是指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砖瓦等项目；建设项目是指交通、水利、能源等项目），土地复垦义务人均应编制土地复垦方案。2011年5月，原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为指导和规范土地复垦义务人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履行土地复垦义务，落实土地复垦责任提供了技术依据，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土地复垦方案编制，促进土地复垦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2011年8月，为《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文件及规定，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复垦方案审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凡已经或可能因挖损、压占或临时占用等原因对土地造成损毁的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义务人均应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同时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切实做好土地复垦工作提供了依据。

随着云南省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临时用地需求不断增加，为了合理节约利用土地资源，规范临时用地使用行为，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针对临时用地范围的界定、临时用地的审批及使用期限、临时用地审批程序、临时用地补偿、履行土地复垦义务、临时用地监管等六项内容做了明确规定。

滇中地区是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也是水资源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引金济滇，五湖通航”的设想提出以来，滇中引水一直就是云南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国务院批复的《金沙江干流综合规划报告（2010年9月）》、《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0修订）》明确提出，向滇中调水是金沙江综合利用的任务之一。从金沙江虎跳峡河段引水，通过干支并用，以干强支，可有效缓解滇中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河道和高原湖泊的生态及水环境状况。

为形成完备的供水体系，滇中引水工程需要同步建成水源工程、输水总干渠、总干渠分水口门至配水节点（水厂、湖泊、灌区等）的输水（含泵站）、净水（水厂）、配水（水厂至用户的配水管网）、调蓄、连通和灌区田间工程。根据工程建设的统一部署，一期工程由水源工程和输水总干渠组成，二期工程为输水总干渠分水口门至水厂、灌区、湖泊等配水节点的输水工程、提水泵站及为完善工程供水体系而专门修建的调蓄工程和连通工程，不包括水厂及其以下的配水管网和田间工程。

根据审批权限的不同，二期工程划分为二期骨干工程和二期配套工程，其中二期骨干工程为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放政府出资水利项目审批事项的通知》规定的项目，其余为二期配套工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二期工程前期工作，提出二期工程与一期工程“同步实施、同步建成、同步发挥效益”的要求。一期工程已于2018年10月开工建设，建设总工期为96个月。根据二期工程总体规划的成果，二期工程的控制性工程为大理州巍山干线的雪峰山隧洞，施工总工期为70个月。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为实现与一期工程“同步实施、同步建成、同步发挥效益”的总体目标，加快推进二期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尽早按要求开工建设已十分紧迫。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批准，年度投资计划已经下达或建设资金已经落实的条件下，项目法人即可组织开工建设施工准备工程。

为早日给主体工程全面推进创造条件，拟选取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部分满足条件的施工准备工程先行开工，通过综合研判，拟定施工准备工程实施方案建设内容主要为：①大理段雪峰山隧洞2#施工支洞施工便道；②昆明段大箐水库枢纽区施工便道（大海子渣场道路）；③玉溪段董炳隧洞进口施工便道；④红河段金山坡隧洞2#支洞进场及弃渣道路。

其中，大箐水库枢纽区场内道路为大箐水库工程枢纽区至大海子弃渣场的连接道路，主要为了满足大箐水库施工期的弃渣运输、以及部分材料和设备的运输需求，枢纽区开工后即需要进行弃渣运输。故需要对大箐水库枢纽区场内道路进行临时用地报批；同时临时场地设置势必要损毁一定的土地资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损毁土地资源和当地的生态环境，而如何把被损毁的土地，通过土地复垦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并恢复和改善项目区及其周边环境，使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向着科学合理、可持续方向发展，是编制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的必要性所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复垦被损毁土地，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保护和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下：“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编制《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结合本项目工程设计文件和项目区自然环境概况，依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精神和实务，编制《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主要为施工便道，共计1个地块，面积共计2.6397hm²。

本次项目报批为昆明市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境内的施工便道，共计1个地块。如以后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施工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订。

报告书遵循“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及“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的原则，依据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复垦土地，并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努力实现“边建设、边复垦”，坚持“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原则。

二、编制目的

长期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矿产资源开发支持了各项生产建设，但也留下了大量废弃地，未得到及时复垦利用。随着各地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工矿废弃地的数量依然持续增加，导致土地复垦“旧账未还、新账又欠”，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加剧了人地矛盾，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根据自然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文件的通知》和关于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必须对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损毁的土地承担复垦责任和义务，现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其主要目的如下：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到实处。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破坏土地进行复垦的义务，贯彻落实“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尽量控制或减少对土地资源不必要的损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统一规划，把土地复垦指标纳入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地复垦方案，主要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的预测，并根据不同阶段建设工程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措施，明确不同阶段的土地复垦范围和任务，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的项目建设安排及复垦工作计划的实施；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任务的完成和复垦资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垦工作；

2.2编制原则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经济可行、技术科学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原则，结合项目特征及实际情况，在设计中主要体现了以下原则：

（1）源头控制、防复结合：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的使用，对土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毁，按照国家关于土地复垦政策的要求，应由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完成土地复垦工作，并由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监督其实施，要求在土地使用结束后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土地复垦必须从损毁土地的源头做起，在具体工程措施上事先要采取预防和控制损毁土地的有力措施，所以在本次土地复垦方案中，除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外，还将采取集中保存表土、完善防护设施等工程措施，预防及减小损毁土地面积；

（2）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项目统一规划、同步实施：结合生产工程总体布置以及生产进度，对临时用地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并统一规划，在生产建设同时将复垦工作纳入生产建设计划中，统筹安排各部门的工作；

（3）因地制宜、复垦方向一般与周边或损毁前土地利用方式保持一致，并优先用于农业：复垦方案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建则建”，结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并将恢复的土地优先用于农业；

（4）政府决策与公共参与相结合：土地复垦方案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同时，充分征求当地相关部门及群众意见，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到土地复垦的工作中来，切实将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5）保护和利用土地相结合：在生产建设中要尽量预防和减少占用土地，特别是耕地，在生产建设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必须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利用，不能将其闲置和荒废。

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

	
	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2196号附1号

	
	法人代表
	彭**
	联系电话
	***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
	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

	
	资源储量
	—
	投资规模
	175.42万元

	
	立项批复文号
	发改农经[2025]1772号
	用地面积
	2.6397hm²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G*********、G*********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限）
	4年

（2026年5月至2030年5月）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7.5年

（2026年5月至2033年11月）

	方案编制单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吕则航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土地学会
	编  号
	532020004B

	
	联系人
	高**
	电  话
	***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专业
	单位
	签名

	
	王秀芝
	项目负责
	土地规划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熊兴金
	技术指导
	测绘工程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
	

	
	吕则航
	技术指导
	测绘工程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高慧
	技术编制
	土地管理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杨春美
	技术编制
	工程造价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²）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园地
	果园
	***
	0
	***
	0

	
	林地
	乔木林地
	***
	0
	***
	0

	
	
	其他草地
	***
	0
	***
	0

	
	
	农村道路
	***
	
	***
	

	
	合  计
	2.6397
	0
	***
	0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  型
	面积（hm²）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  毁
	挖  损
	0
	0
	0

	
	
	塌  陷
	0
	0
	0

	
	
	压  占
	2.6397
	0
	2.6397

	
	
	小  计
	2.6397
	0
	2.6397

	
	合  计
	2.6397
	0
	2.6397

	土地复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²）

	
	
	
	已复垦
	拟复垦

	
	园地
	果园
	0
	0.1245

	
	草地
	其他草地
	0
	0.1283

	
	林地
	乔木林地
	0
	2.2419

	
	
	农村道路
	0
	0.1450

	
	合计
	0
	2.6397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复垦率（%）

	
	
	2.6397
	100%

	复垦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和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1、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1）建设期：该临时用地为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的施工便道，根据《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建设期为70个月，本方案根据安宁市的实际施工情况确认临时用地的使用年限。临时用地尚未动工建设，因此，临时用地使用期为4年（2026年5月至2030年5月）。

（2）复垦期：根据本复垦项目工程量，结合项目特点，考虑土地复垦工程于使用期完成后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工期为0.5年（2030年5月至2030年11月）。

（3）管护期：园地、林草地管护期为3年（2030年11月至2033年11月）。

因此，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7.5年，即2026年5月至2033年11月。

2、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1-2011），原则上以5年为一阶段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本项目共计2个阶段，复垦责任面积2.6397hm²，实际复垦面积为2.6397hm²，本项目分年度复垦计划安排表如下：

第一年（2026年5月至2027年5月）：临时用地建设期、使用期；本年度主要为方案的前期工作以及对临时用地进行表土剥离，并对临时用地进行动态监测。具体复垦工程量为：表土剥离7899.50m³，修建土袋挡墙680m³；铺设土工布3324m²，年度静态投资为15.07万元，动态投资15.07万元。

第二年（2027年5月至2028年5月）：临时用地使用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年度静态投资为0.2万元，动态投资为0.21万元。

第三年（2028年5月至2029年5月）：临时用地使用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年度静态投资为0.2万元，动态投资为0.23万元。

第四年（2029年5月至2030年5月）：临时用地使用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年度静态投资为0.2万元，动态投资为0.25万元。

第五年（2030年5月至2031年5月）：临时用地复垦期和管护期；临时用地在2030年5月使用结束后全面进行复垦。具体复垦工程量为：硬化路面拆除2154.40m³、地表废石（渣）清运2154.40m³、表土回覆7885.04m³、土地翻耕0.1245hm²、残树根清理4484株，场地平整10348.50m³、施有机肥2.3664hm²；栽植樱桃树76株、梨树76株、栽植华山松4928株、旱冬瓜1238株、撒播狗牙根+白三叶2.3590hm²；复垦效果监测布设2个监测点，对复垦后的园地和林草地进行管护，园地管护面积0.1245hm²，林地管护面积2.2419hm²，草地管护面积0.1283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115.54万元，动态投资151.45万元。

第六年（2031年5月至2032年5月）：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园地管护面积0.1245hm²，林地管护面积2.2419hm²，草地管护面积0.1283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2.17万元，动态投资3.04万元。

第七年（2032年5月至2033年5月）：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园地管护面积0.1245hm²，林地管护面积2.2419hm²，草地管护面积0.1283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2.17万元，动态投资3.26万元。

第八年（2033年5月至2033年10月）：管护期。本年度主要是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园地管护面积0.1245hm²，林地管护面积2.2419hm²，草地管护面积0.1283hm²。年度静态投资为1.19万元，动态投资1.19万元。

3、复垦工程工程量统计

复垦区土地复垦工程包括地形地貌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建工程、配套工程和监测与管护工程。

（1）地形地貌重塑工程主要工程量有：硬化路面拆除2154.40，弃渣清运2154.40m³，场地平整10348.50m³。

（2）土壤重构工程主要工程量有：表土剥离7899.5m³，土袋挡墙680m³，土工布3324㎡，表土回覆7885.04m³，土地翻耕0.1245hm²，林地施有机肥2.2419hm²、园地施有机肥0.1245hm²。

（3）植被重建工程主要工程量有：栽植樱桃树76株、梨树76株、栽植旱冬瓜1238株、栽植华山松4928株、撒播狗牙根+白三叶2.3590hm²。

（4）配套工程主要工程量有：为了保证复垦后的果园有较好的灌溉用水保证，采用规划储水罐接水，铺设主管和滴灌管的方式进行灌溉。

（5）监测与管护工程：

A.监测工程

①地表变形监测

根据复垦单元实际情况，本项目共设置2个监测点，进行土地损毁监测，监测时间为1年，监测频率为每年2次，共计4点次，监测费用以500元/（点•次）计。

②表土肥力监测

根据复垦单元实际情况，本项目共布设监测点2个，对土壤质量和表土肥力进行监测，监测时间为3年，监测频率为每年2次，共计12点次，监测费用以500元/（点•次）计。

③植被监测

根据复垦单元实际情况，本有1个地块复垦为园地和林地，共布设监测点1个，对复垦的植被进行监测，监测时间为3年，监测频率为每年2次，共计6点次，监测费用以500元/（点•次）计。

B.管护工程

人工管护：复垦为林地，园地区域对植物进行抚育管护3年，做好苗木补种、防止病虫害、幼树保护等措施。

根据《云南省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试行）》（云自然资修复〔2025〕176号），果园参照乔木林地的管护标准计算，林地管护费由林地基本管护费和水价构成。林地基本管护标准按6000元/ha·年指标计算。草地基本管护标准按4000元/ha·年指标计算，水量标准：乔木养护0.374m³/10株·月（水费单价为1.55元/m³）。为满足植被的灌溉需求，本方案设计利用5吨自卸运水罐车，往返取水点与项目区域，将抽取的河水装载至运水罐内，通过短途道路运输，把水源运送至项目指定储水罐，该施工便道路边坡顶部设置4个储水罐，容量为10方/个，通过从储水罐接水，铺设主管和滴灌管的方式对整个场地的园林草地进行灌溉，经统计，铺设主管1.34km（PE管DN50），软管的长度为3570m（PE管DN20）。

	
	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复垦方案重在落实，切实改善开发建设项目所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环境损毁，审批后的方案由用地单位或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并接受当地或上级自然资源部门的监督检查。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项目建设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自然资源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2）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3）本项目的土地复垦义务人为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由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联系，接受地方土地行政监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4）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损毁。

2、费用保障措施

1）资金来源：本工程属生产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土地复垦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复垦费用主要发生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包括各种复垦工程技术措施实施的费用。复垦费用要列入生产成本或建设项目总投资并足额预算。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项目复垦费用总计175.42万元，全部计入生产建设成本。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实际情况有与方案重大不符之处，将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及时合理调整复垦资金预算，以保证复垦工作的正常进行。

2）为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组建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负责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结算工作。

资金的使用管理是复垦工作能否按期实施的关键，由于本方案复垦时间较短，按照自然资源部的相关精神，原则上复垦费用应在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前一次性缴纳完成。

3）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为确保项目资金能安全运作，严格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必须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4）资金支付必须实行报请制度，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支出单据须经办人签字认可，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置专用账户，会计、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3、监管保障措施

a）政策措施：

1）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清土地复垦在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取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充分发挥各项有利条件。

2）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定土地复垦的奖惩制度。

3）加强监督，对复垦后的土地及时组织验收，合格的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b）管理措施：

1）抓好资金落实，严格审查资金的应用情况；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计划管理；

3）严格执行本土地复垦方案，加强对未规划土地的管理，禁止随意开发；

4）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5）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用地使用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6）加强复垦后的土地利用与保护、巩固工作。

4 、技术保障措施

本复垦项目复垦内容较为单一，复垦任务较简单，但是，为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必须采用一定的技术保障措施。

1）落实设计：方案批复后，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在具体的测量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报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备案。若土地复垦方案和工程设计要做变更，则必须办理相应的报批手续。

2）在工程施工阶段，业主方须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工程监理，严把质量关。监理单位定期向建设管理单位提交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进度、质量报告。

3）工程竣工前必须验收土地复垦工程内容，以达到土地复垦方案既定的目标、内容。

4）加强管理机构人员有关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的培训，增强员工的责任心，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效益，节约成本。

5）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技术档案，包括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所有资料和图纸，年度施工计划、总结、表格和文件等，各项复垦措施经费等技术资料，以及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表格资料。

6）其他措施

（1）推行多种复垦经营形式

如实行土地复垦承包，成立复垦开发公司，对复垦土地实行有偿出让等形式，从而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复垦的积极性。

（2）加强复垦后的土地利用和保护工作

对复垦后的土地要实行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逐步培养肥力，争取一年复垦、二年巩固、三年复垦成型，使复垦后的土地成为具有多种用途和永续利用的资源。通过搞好保护，加强土地管理，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最大限度发挥损毁土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3）先试验后推广，分阶段实施复垦规划。

我国土地复垦工作起步较晚，可先采取试点，同时借鉴条件类似的其他项目复垦的经验，分阶段复垦规划，逐步提高复垦率。

	
	费用预存计划
	本项目复垦静态总投资为136.74万元，亩均静态投资为34534.32元/亩；动态总投资175.42万元，亩均动态投资为44303.10元/亩。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7.5年，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该项目属于临时用地的土地复垦方案。复垦费用应在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前一次性缴纳完成。共计175.42万元，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项目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项目生产投资。



	复垦费用估算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94.81

	
	
	二
	设备购置费
	

	
	
	三
	其他费用
	27.29

	
	
	四
	监测与管护费
	7.31

	
	
	（一）
	复垦监测费
	1.70

	
	
	（二）
	管护费
	5.61

	
	
	五
	预备费
	46.01

	
	
	（一）
	基本预备费
	3.66

	
	
	（二）
	价差预备费
	38.68

	
	
	六
	风险金
	3.66

	
	
	七
	静态总投资
	136.74

	
	
	（一）
	亩均静态投资
	34534.32元/亩

	
	
	八
	动态总投资
	175.42

	
	
	（一）
	亩均动态投资
	44303.10元/亩


第三部分 复垦方案摘要
一、方案服务年限

（1）建设期：该临时用地为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的施工便道配套设施，根据《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建设期为70个月，临时用地尚未动工建设，因此，临时用地使用年限设置为4年（2026年5月至2030年5月）。

（2）复垦期：根据本复垦项目工程量，结合项目特点，考虑土地复垦工程于使用期完成后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工期为0.5年（2030年5月至2030年11月）。

（3）管护期：园地、林草地管护期为3年（2030年11月至2033年11月）。

因此，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7.5年，即2026年5月至2033年11月。

二、方案涉及各类土地面积
（1）项目区面积：本方案只涉及临时用地，项目区面积共计2.6397hm²；项目区涉及地类为果园0.1357hm²、乔木林地2.2150hm²，其他草地0.1440hm²，农村道路0.1450hm²。

（2）复垦区：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通则），复垦区为生产建设项目损毁土地和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因此，本项目复垦区面积为2.6397hm²。

（3）复垦责任范围：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通则），复垦责任范围为复垦区中损毁土地及不再继续使用的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本方案只涉及临时用地，无永久用地，因此，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临时用地使用面积，为2.6397hm²。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涉及1个施工便道，共1个地块，经统计，面积为2.6397hm²，其中果园0.1357hm²，乔木林地2.2150hm²，其他草地0.1440hm²，农村道路0.1450hm²。

经套合安宁市三区三线划定数据成果，本项目临时用地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不涉及生态红线、不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经查询，临时用地不涉及公益林。

三、土地损毁情况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本方案仅对临时用地损毁情况进行分析，临时用地损毁面积为2.6397hm²。

（1）已损毁土地情况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项目目前尚未建设，临时用地正在办理用地手续，经现场实地踏勘，无已损毁土地。

（2）拟损毁土地预测

本次野外调查，临时用地尚未施工建设，未来该地块施工将对土地造成拟损毁，拟损毁土地总面积2.6397hm²，损毁土地类型为果园0.1357hm²、乔木林地2.2150hm²，其他草地0.1440hm²，农村道路0.1450hm²。损毁类型为压占损毁，损毁程度为中度。涉及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卲九村民委员会1个村民委员会土地。

四、土地复垦目标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2.6397hm²，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实际复垦土地面积2.6397hm²，其中复垦果园0.1245hm²、乔木林地2.2419hm²、其他草地0.1283hm²、农村道路0.1450hm²，土地复垦率为100%。

通过土地复垦，达到治理水土流失，恢复地貌植被，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同时也可减少自然灾害，确保土地资源重新利用，预防土地资源浪费，发挥土地效益。

五、土地复垦投资概况

根据预测工程量，通过概（估）算可知，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2.6397hm²，静态总投资136.74万元，静态亩均投资为34534.32元/亩；价差预备费38.68万元，动态总投资175.42万元，动态亩均投资为44303.10元/亩；其中工程施工费为94.81万元，占总投资的54.05%；其他费用为27.29万元，占总投资的15.56%；监测与管护费为7.31万元，占总投资的4.17%；基本预备费为3.66万元，占总投资的2.09%。

